
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函

機關地址：臺北市大安區光復南路116巷18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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受文者：如正、副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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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文

主旨：檢送修正標租國有非公用土地設置太陽光電發電設

備使用（下稱標租光電）標租公告等格式各1份，自

即日起適用，請查照。

說明：

一、依財政部108年11月14日綠能推動工作小組第3次會

議紀錄陸、討論事項二、決議（五），及本署109年

8月13日召開研商修正標租光電相關招標文件會議紀

錄五、討論事項、決議（二）辦理。

二、本次修正標租光電之標租公告附表「租賃標的清

冊」、投標須知、投標須知附件1「租賃標的清冊

」、租賃契約書及土地使用權同意書格式，請自行

至本署網站「法令查詢-行政規則-非條列式行政規

則-管理處分組-租賃-標租」項下下載運用。

三、依本署109年5月19日召開109年第1次標租光電標的

選列及檢討會議決議同意選列之新北市、新竹市、

臺中市及屏東縣共4宗國有土地，請各分署於109年9

月底辦理公告。其中新北市及屏東縣國有土地屬一

般農業區農牧用地，請本署北、南區分署於該2宗土

地之租賃標的清冊備註欄註明「本宗土地經財政部

國有財產署109年8月13日會商行政院農業委員會及

經濟部能源局等機關意見，認定為『農業主管機關

同意農業用地變更使用審查作業要點』第7點之1但

裝

訂

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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書第2款規定所稱屬行政院核定『一百零九年太陽光

電6.5GW達標計畫』列管有案之太陽光電專案推動區

域」；臺中市國有土地屬都市計畫內保護區土地，

請本署中區分署列標前查明基地條件符合地方政府

土地使用審查相關規定。

四、另檢送修正後標租光電作業流程1份供參。

正本：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各分署及辦事處

副本：經濟部能源局（含附件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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